
 

第十二條附件三修正規定 

附件三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展延申請表 

一、申請人資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或機構 

姓 名 或 

機 構 名 稱 
 

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設立

登記文件號碼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負 責 人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聯 絡 地 址  

應 受 送 達 人 
代收人/聯絡人  

聯 絡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送 達 處 所  

二、發電設備資訊 

同意備案文件    年   月   日      字第      號函 

同意備案文件 

相 關 資 訊 

總 裝 置 

容 量 

 

設 置 

場 址 
 

同 意 備 案 

編 號 
 

再 生 能 源 

電 能 購 售 

契 約 資 訊 

契 約 編 號  

簽 約 日      年      月      日 

同 意 備 案 

前次展延文件 

   年   月   日      字第      號函

（展延日期：   年   月   日；展延次數：第  次） 

展 延 事 由  

三、檢附文書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其他異動函文影

本（如無則免附）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再生能源電能購售契約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 

茲聲明本申請表及檢附資料均據實填報，如有虛偽、造假、隱匿或填報不實者，涉

及刑法及其他法律部分，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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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law
註解
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三月十一日經能字第11558000510號令修正發布第12、13、16、17條條文及第7條附件一、第9條附件二
【法規來源】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12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請同意備案展延申請表填寫及檢附文書說明 

一、申請表 

1、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展延申請表之填寫內容，請依主管機關原核

發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之內容確實填寫。 

2、申請人簽章：自然人申請者，應簽名及蓋章；公司申請者，應與公司最新登

記（變更）事項表抄錄相同。如有不同者，請檢附印鑑授權書影本。 

二、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自然人申請者，應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公

司申請者，應檢附公司最新登記（變更）事項表影本等證明文件。 

三、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影本。 

四、再生能源電能購售契約封面影本：如封面未載明設置場址者，應另檢附契約主

文前三頁。 

五、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其他異動函文影本：本設備如曾經主管機關同意變更、展延

或其他相關事宜者，請檢附相關核准函文，並於申請表中加註相關資訊（如無

則免附）。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指主管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而依行

政程序法第四十條要求提供之必要文書或資料。 

七、除前各項說明另有規定外，其他請參照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請同意備案申請表

填寫及檢附文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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